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①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而重要保障之一，就是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专

章论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我们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指明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在法治轨道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相结合，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总结，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形成的法治道路。只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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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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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围绕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求来统筹法治建设，并与各项社会事业紧密结合，成为它们不可分离的实现方

式。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实质上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全面法治化，应当立足

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回应人民对法治的新期待，以更高的标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全面引向深入。

关键词：法治；法治轨道；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2）06-0041-08

41



2022.6

自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一、全面依法治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法治的功能在于按照一套公开、明确、普遍适用的规则来为社会主体设定行为规矩，确保人们能够

预见各自行为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交往与合作；同时也要求公共权力依据这套规则以一种可预见、

可解释和可问责的方式运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法治能够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回应各种风险挑战的系统性、

规范性和协调性。具体而言，全面依法治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

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

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种选择通过宪法被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核心构成要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关键之一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功能，确保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化、法律化。“政治统治到处都是

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②在现

代化的征程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职能的执行，就体现为形成一套普遍化的法

律规则体系，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围绕这套体系组织、运行，公共权力部门依据这套规则进行决策，发生

纠纷时依照这套规则进行裁决。从这个角度上讲，法治的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定义了现代化的程度。

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关键就在于其总是能够根据革命、建设、改革所处的不同历史方位，不断完善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强化

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领导能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党因应新的历史条件，推动党的领导自我完善的

重大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确保了党的政策主张更好、更系统地法

律化为国家意志，也加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和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党更高效地实

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履行执政兴国重任。

（二）全面依法治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促进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要实现这种现代化，就需要通过完善的法治体系来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就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保公共政策

选择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

法治通过法律规则在社会主体之间科学地分配权利义务，并借助制度化的监督与救济途径将公共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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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保障公民权利。具体而言，法治包括诸多环节，人民

的利益寓于每一个环节之中：科学立法满足人民对幸福安康的期盼，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领域设定符合人民利益的规则；严格执法打击侵犯人民权益、破坏发展环境的行

为，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在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等

领域的切身利益；公正司法规范司法行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全民守法增强全社会尊重规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人民对于法治与法律权威的真心信仰

和坚决拥护，形成尊重他人权利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社会环境。通过这些环节的制度建设，可以最大限度

维护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确保人民幸福安康。

（三）全面依法治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长期执政，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前途命运的根

本性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对此承载了重大的使命。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

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①

法治事关制度治党水平的提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

在党，因此，我们必须形成完备的制度安排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中，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

维，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度治党的科学化、系统化和实效化水平不断提升，确保了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在宪

法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也确保了党的领导和执政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开展，提升了

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法治也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需要我们不断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都已经日臻成熟和定型，此时，就需要通过法治的方式

将这些制度中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的部分进一步确认下来。不仅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也需要

用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固化，进而通过法律动态性、立体性的实施，来确保相关国家制度各个环节彼此衔

接、相互协调、结构严整地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征程，必须把党领导人

民治国理政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有机结合起来、完

整统一起来”②。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就法治谈法治，而是通过法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完

善提供有力保障、有效平台与可靠路径，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以良法善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推进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来统筹法治建设。

①《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② 李林:《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征程》，《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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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并不是一个自我发展的独立体系，它需要与各项社会事业，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

结合，成为它们不可分离的实现方式。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聚焦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各个领域的法治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引领标准、规范工具、

保障方式和促进机制。

（一）以法治助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动高

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以高质量的法治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法治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体现在我国宪法中，但其实现需

要依托具体法律制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

提高国有资产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应当强化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法律制度建设，以良好的法治环境增

强非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从制度上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为非公经济的合法权益提供有

力保障。与此同时，还应当持续提升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依托更加符合经济运行规律、更加精细化的

监管手段，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

大市场。法治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并非市场自发运行

的必然结果。国家须提供权威、理性、统一的法律规则作为市场基础设施，才能有效破除实践中存在的各

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才能有效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阻

碍开放发展的深层次障碍，消除影响要素资源畅通流通的市场壁垒，真正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以法治领航科技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战略，以法治领航科技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是新时

代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鲜明特征。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引领性、超前性的活动，既需

要成熟健全的法治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亦要受到法律的规范，以确保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

福祉。

领航科技创新，必须依法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

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①科技体制涉及科学技术的机构设置、

管理研究、职责范围的方方面面，涉及科研管理、科技创新等诸多主体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法治可以

通过优化科研成果相关权益收益分配机制，鼓励创新能力提升；法治还可以通过促进科研与市场结合、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领航科技创新，必须为科技创新设置必要的规范框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充分释放

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红利，但同时也要建立相应法律机制，以有效防范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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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将科技创新活动需要遵循的伦理要求和行为规则以适当的方式纳入法律系

统，确保科技创新活动始终沿着正确路径前行。

（三）以法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全新概括，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

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制度成果。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高度关联，二者相互支撑、相

互促进，共同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保障人民在法治框架下行使民主权利。我国宪法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

权利。人民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彰显“国家的主人”的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意味着，国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必须有人民的参与。这种参与既需要法治的保障，也需要在法治的

框架下进行。因此，在民主治理过程中，要逐步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和制度来保证人民民主

“全过程”地发挥自身的制度功能。②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内含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要求，其民主价值的实现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法律制度可以以其制度化的

成熟、稳定，法定化的权威、有效，将民主价值贯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四）以法治增进人民权益和民生福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在增加社会整体物质财富的同

时，通过更好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不仅保障和维护好全体人民的生存权，而且保障和维护好全体人

民的发展权，实现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法律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相对稳定地确认全体公

民的社会权利，重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关权利，规范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标准和方式，提升社会整体

福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增进人民权益和民生福祉，需要用制度手段压实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公共服务是维护

社会公平的基础，发挥着社会“安全网”和矛盾“缓冲器”的作用。现代政府不仅是管制权力的集合体，更

因社会系统的高度复杂和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而成为公共服务的最重要提供方。为了从整体上增进

全体公民的福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仅停留在对形式公平的追求上，而必须注重实质公平的实

现。法律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公共服务职责”，驱动政府的民生保障职能进一步完善，不断优化体制机

制、完善服务标准、严格政府责任、调整法律关系，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

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实现依法全面履行职责。

（五）以法治护航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的法治价值。绿色发展理念的有效践行，有赖于健

① 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
② 莫纪宏：《论民主、法治与人权三位一体的治理方式》，《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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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有效的法律体系。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添加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相关

内容，意味着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相关理念成为宪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 9条“绿色原则”条款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

法治保障生态良好，就是要将“最严生态法治观”转化为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各

种具体举措，促进“生态与法治的联姻”。①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强化对环境污染的法律治理，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机结合。

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提高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规则的系统化程度，减少法律适用的负担和成

本；要强化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综合运用多种执法工具，树立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制度的权威，保障生态环

境法律制度得到普遍遵守和有效实施。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以法治手段保障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应有

相应法律制度支撑；应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融入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提供

指引，真正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六）以法治护卫国家安全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复杂多变，“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需要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又需要深入推进国

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促进各方面协同高效。法治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护卫国家安全，需要以法治推动监管体制持续优化。在整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国家安全虽然领域众

多，既涉及传统安全，又涉及非传统安全；既涉及国内安全，又涉及国际安全，但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度很

强，容易形成“连锁效应”。针对国家安全的这种特性，需要通过制度手段强化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军地

之间、地区之间、政社之间的协调联动，以体制优化、组织法治促进效能提升。

护卫国家安全，需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以法治保障各项机制严格实施。国家安全是基础性的

工作。相对于应用型工作而言，基础性工作的实施效果如何，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尽管我们针对国

家安全设计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但实践中“选择性执行”“政策空转”等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构建高效

的国家安全实施体系，是当前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可以通过加强内外

部约束，依法依规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压实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国家安全的“善治”效力。

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既包括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各类主体，也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涵盖内政国防外交、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实质上是国家治理和

社会管理的全面法治化。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立足全面依法治国新要

求，回应人民对法治的新期待，在“完善”“扎实”“严格”“加快”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① 吕忠梅：《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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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面引向深入。

（一）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法治建设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推动法律体系因应社会现实不断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要

求更精确、更高质量的规则供给。与这些要求相对照，我国法律规范体系还不够完备，重点领域、新兴领

域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薄弱点和空白区，立法质量也需要大力提升。

当前，我们在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风险防范、涉外法治等重点领域

还存在不少法律制度空白。为此，必须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良法善治的新期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现实之需，坚持急用先行，区分轻重缓急，推动“大部头”和“小快灵”相结合，持续加快立法步伐，从完

善法律入手进行规制，补齐制度漏洞和短板，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法律制度层面的顶层设

计、刚性约束、坚实保障，引领国家各项事业始终在法治轨道上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而新技术的运用、新业态的出现在给社会带来福

利的同时，也往往会滋生一些新的问题，或者使在过往产业技术背景下设计的法律制度变得过时。因

此，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就需要主动增强立法对新兴领域科技发

展的回应性，解决“时间差”“立法空白”“步速难题”等现实问题，既注重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注重

履行国家的责任义务，分配好国家、创新主体、社会公众各方的权利义务，协调好创新发展、权益保护、权

力规范等多维关系，避免科技发展失序冲击正常法治秩序，避免资本无序扩张侵犯国家安全、群众利益，

避免管制失当制约科技创新，用法治为创新驱动型发展全面赋能。

此外，我们还要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

纂，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需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立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

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护生态环境，都会对立

法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要求特别关注立法对战略目标、中心工作的回应性；特别关注通过科学立法从

源头上提升立法质量，增强立法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促进末端法律适用环节制度实效的提升，更

好发挥立法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我们需要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

府治理体系，用法治为行政权力划界限、定规矩，使政府各项权力运行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切实规范

政府行为，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已经基本形成，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权力制约监

督等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但是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和部门在法治政

府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政府机构职能体系不够健全，规范性文件、决策制度体系不够完

①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求是》2022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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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政执法不够严格规范；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等等。这些都制约了法治政府建

设成效。因此，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重点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全面纳

入法治轨道。

要紧扣“加快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条主线，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

结构，重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加强程序法治建设，重点关注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政府权力依法高效行使；进一步增强综合监督实效，重点关注政府工作人员

为民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织密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体系；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搭建社会矛盾纠纷

行政预防化解体系；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赋能。通过系统建设，既用

法治为行政权力划界限、定规矩，又使政府各项权力在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前提下高效运行，切实规

范政府行为，保障市场主体有序参与市场活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三）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构成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特殊

背景在于，我们要进行一场“时空压缩”型的现代化，即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现代化。这意味

着，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数百年时间内逐步形成尊崇法治的制度和文化，中国的法治建设要在一个短

得多的时期内完成这种演进，形成“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①。这会面临很多挑战，关键之一便是如

何引领社会从传统的人情社会、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法治社会转型，培育社会主体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建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真心信仰和坚决拥护。

这要求我们要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

序。特别是要扎实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把社会治理实践作为培育法治社会的土壤。当前，人民群众对

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必须积极推动法治建设深度融入社会，渗透进人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在法治工作和法治实践的全要素、全领域、全过程中同社会公众保持持续的良性互动，紧紧

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涉法问题，运用法治思维精准施策，依靠法治方式妥善应对，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使法治观念铭刻于老百姓的内心。

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深入开展“八五”普法宣

传活动和“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进一步发挥好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以群众性法治创建弘扬公序良

俗，夯实法治底蕴，提升和改善全社会法治氛围和法治风气；另一方面，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法律

规定、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案件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和法治获得感，让社会公众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此外，要坚持共有共建共享理念，充分发挥自

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丰富自治形式，规范自治实践，创新自治内容，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

利益诉求和有序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公众对法治的自觉践行和不断内化。

责任编辑：王群瑛

① 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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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the Goal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u Wei, Chen Yanbin

Abstract: A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core grasp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
ney, we must adhere to the theme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to foster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strategy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with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maintain rational economic growth, build a modern and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macro⁃
economic governance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Ma Huaide

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losely in⁃
tegrate it with various social undertakings, becoming their inseparable way of realization.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all aspects of the country's work in an all-round way is, in essence, the rule of law in all aspects of na⁃
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Keywords: rule of law;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urther Promote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Zheng Shuiquan
Abstrac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arty building and daring to self-revolution are the political charac⁃

ter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PC. In the decade of the new era,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changes have been
made in party building,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party building, advancing the revo⁃
lutionary forging of the party, and leading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great achieve⁃
ment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urgent task is to promote further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
ing, persistently promote the full and strict party self-governance,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party's
self-purification self-renewal, self-inno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Keywords: new era;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full and strict party self-governance
An Investigation of Marx's Social Structure Thought Based on Marx's View of Practice

Ma Wenbao
Abstract: Understanding Marx's social structure thought in practice is to actually grasp all the social rela⁃

tions among everyone who constitutes the society in all social activities, that is, the spe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political rela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ological relations among everyone. Such a social structure is an inter⁃
nal mechanism of social movement, not a speculative structure that lies outside social activities and overrides
social history. The social problems can only be investigated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irect purpose of
studying social structure is to reve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concept of practice; philosophy; put into practice; social activities;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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